2020 ~ 2021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管理工作安排表
	时 间 安 排
	工作内容及要求
	实 施 者
	负责部门
	备  注

	2021年5月7日

（第10周前）
	完成研究生中期检查、实践环节考核
	2019级研究生
	学院研究生秘书

研究生培养科
	相关材料由学院提交研究生培养科，并将电子版提交云平台 

	3月22日～4月2日

（第4-5周）
	(1)提交pdf格式论文进行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
(2)提交论文excel信息表（博士、硕士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别提交）
	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各类研究生
	培养学院

学位管理科
	用“学号-姓名-专业”命名的pdf格式论文（网上送审平台要求的盲审格式。不同类别论文分别放在不同文件夹中。由学院统一提交，检测结果返回学院，论文直接送审）


	4月5日-4月9日

（第6周）
	学位论文（第二次）重复率检测
	第一次论文重复率检测不满足要求的研究生
	培养学院

学位管理科
	培养学院统一提交。


	4月14日前
（第7周前）
	(1)学院进行申请学位人员资格预审
(2)办理论文评阅申请手续
	培养学院研究生秘书
各类研究生
	培养学院

研究生培养科

学位管理科
	学院提交“申请学位人员资格预审统计表”和相关材料（见附件2）至学位管理科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由于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周期为50天，博士学位论文提交截止日期为4月1日。

	4月16日～5月14日

（第7周周五-第11周周五）
	学位论文网上评审
	校外专家
	学位管理科
	

	5月20日

（第12周周四）
	公布“双盲审”一审合格人员名单
	学院研究生秘书

学位管理科
	学位管理科
	

	6月4日前

（第14周五前）
	（1）办理学位论文评阅手续，完成论文评阅。

（2）办理论文答辩手续，进行学位论文答辩
	申请论文答辩研究生

答辩秘书


	学位管理科

学院研究生秘书
	答辩申请需在论文评阅书返回后、且至少在论文答辩前一周办理

	6月13日

（第15周周日前）
	(1)完成学位论文答辩

(2)完成学位授予信息采集录入
	申请论文答辩研究生


	学位管理科

学院研究生秘书


	从研究生院网页“学位报盘系统”登录完成学位信息录入

	6月16日前

（第16周周三前）
	（1）研究生提交学位申请材料至培养学院:①学位申请材料；②论文电子档和纸质版【双面印刷，共2本，其中1本学院保存，1本交研究生院】
（2）申请优秀学位论文
	所有答辩通过人员
	学院研究生秘书

专业学位办公室

学位管理科
	（1）学位申请材料均为一式两份。

（2）论文排版须符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位论文撰写要求，电子档word和pdf版本各一个，文件名为“学号-姓名-专业”


	6月22日前

（第17周周二前）
	(1)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学位分委员会，报送“学院分委员会学位授予表决结果统计表”和学位申请材料
（2）学院报送推荐优秀学位论文
	学院研究生秘书

专业学位办公室
	学院研究生秘书

学位管理科
	 “学院分委员会学位授予表决结果统计表”由研究生院网页“资料下载-学位”下载



	6月25日前
（第17周周五前）
	学校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
	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	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	

	6月30日前

（第18周周三前）
	（1）学位申请、授予材料整理盖章

（2）第11届创新课题结题验收

（3）校级优秀学位论文评选
	学位管理科

第11届创新课题申请人

优秀论文申请人
	学位管理科

培养学院
	

	7月上旬
	（1）整理归档材料移交至招生就业办公室

（2）检查整理并上报学位授予信息
	学位管理科
	学位管理科
	


备注：1、所有表格均通过“研究生院-资料下载”下载。因个别表格有所变动，务必下载最新公布的表格，并按要求打印装订（word文件下载后格式可调整）。
     2、发表学术论文从“河南省研究生管理云服务平台”中录入后经导师审核，并按要求提交相应纸质材料。

3、“学位授予信息”从研究生院主页右下角“学位报盘系统”登录，登录账户为学号，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。上传照片需采用学位证书同版照片，具体要求：与学信网同版照片；在职研究生可自行采集，要求成像宽度120像素、高度160像素、每张照片大小不超过10K、背景为浅蓝色的近期免冠电子照片。

4、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初稿后交导师审查，填写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申请表》，统一进行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和论文送审。全日制研究生由各培养学院负责；水利学院在职学院班由其所在学院专业学位办负责，其他在职学员由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负责。研究生院不接收个人申请。

5、所有申请学位的博士论文、硕士学位论文全部通过网上平台进行评阅。盲审论文不再提交纸质版，提交的论文检测电子版直接作为论文送审稿。提交检测的论文电子版内容中不得出现作者姓名、导师姓名、致谢等相关信息（博士论文的自评表电子版应附在其学位论文电子版的前面），各学院在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检测时，同时提交《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申请表》，否则不进行检测。

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使用中国知网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（1）博士学位论文重复率N≤15%（在排除自引率，即引述作者自己发表的文章所占比例之后，下同），同时学位论文主要章节的文字复制比例应低于30%视为合格，N＞15%不予送审；

（2）硕士学位论文重复率N≤20%视为合格（在排除自引率，即引述作者自己发表的文章所占比例之后，下同），可按正常程序进行论文评阅；20%＜N≤30%（含30%）视为有抄袭行为，本人在导师指导下修改并写出整改报告，修改后的论文经导师签字后方可申请论文评阅；30%＜N≤40%（含40%）视为有较严重抄袭行为，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认真修改论文并写出整改报告，修改后论文经导师签字认可后进行二次检测，二次检测低于20%合格。N＞40%不予送审。
6、最终提交pdf版本论文时，“独立完成与诚信声明、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”必须有本人及导师签名，请所有研究生确保所插入的该页为A4大小且字迹清晰。

7、为严格答辩管理，答辩申请表和答辩呈报表需在答辩举行前1周办理。
8、相关科室电话：
学位管理科：0371-65667987（龙子湖校区），0371-69127681（花园校区）   

专业学位办张永华老师：0371-69127599，邮箱hszaizhi@163.com； 

水利学院专业学位办孙羽老师：0371-69127412，13592595390，邮箱sunyu@ncwu.edu.cn
